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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《投资意向协议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 

一、概述 

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 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与绍

兴汉马汽配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汉马汽配”）就公司拟向汉马汽配投资，双方签

订了《投资意向协议》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

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《关于签订投资意向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5-052）。  

二、终止《投资意向协议》的说明  

《投资意向协议》签订后，公司进入汉马汽配对其资产、财务、生产经营情

况等进行了初步的尽职调查，双方就有关标的资产的估值、合作方式等事项进行

了沟通、协商，双方沟通的重点是标的资产的估值，虽经双方多次沟通、协商，

但最终未能就标的资产的估值达成一致意见且未签署任何正式协议，根据双方签

订的《投资意向协议》第四条的规定，《投资意向协议》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，

有效期为三个月。 

鉴于该《投资意向协议》在2015年7月14日签署生效至今已超过有效期，双

方未达成一致意见且未签署任何正式协议，根据双方签订的《投资意向协议》第

四条的规定，该《投资意向协议》自动终止，双方终止本次意向合作。 

三、终止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 

公司与汉马汽配签署的《投资意向协议》属于意向性合作协议，双方未签署

正式的合作协议，终止本次意向合作也未产生债权债务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

及经营业绩产生影响。 

  



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3月24日 

 

 




